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管理工作总结

       2020年，我局紧紧围绕今年的目标任务，认真贯彻执行《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加强辖区小作坊登记及日常监管工作，完成了今年的目标任务。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白酒专项工作有成效。为切实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我局以白酒加工生产安全管理为重点对象，以餐饮和酒类经营户为重点，迅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对白酒经营户管理经营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检查，依法严惩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防止制售假酒致人伤亡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一是根据《关于印发德宏州白酒生产经营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德食安办发〔2020〕3号）文件要求，制定了《陇川县白酒生产经营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对专项行动目标、任务、内容、要求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安排部署；二是严厉打击在白酒生产经营中使用非食品原料勾调白酒，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督促散装白酒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食品安全进货查验制度和索票索证制度等情况；四是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是否规范执行散装白酒安全的标准和卫生规范要求，盛酒容器使用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五是检查餐饮服务经营者自制泡酒是否经检验合格，是否添加药品和非药食同源物质，非食品原料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严禁出售自制的各种保健酒和浸泡的药酒；六是对全县生产经营环节的所有散装白酒实施快检，防范散装白酒甲醇含量超限量和使用甲醇非法勾兑白酒行为，进一步增强专项整治的针对性；七是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2020年，全局共出动执法人员112人次，共检查生产经营户86户，监督抽检小作坊白酒13户次，立案调查处置抽检不合格1户次。
     二、初制茶所提升改造。根据《德宏州农业农村局 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茶叶初制所规范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配合农业部门对辖区茶叶初制所进行规范验收，对有条件的初制茶所进行规范指导，严格按照《云南省食品加工小作坊管理办法》进行核准登记，2020年共检查、规范茶叶初制所31家，通过验收24家，对通过农业部门验收的24家茶叶初制所进行了规范指导，待达到小作坊登记条件再进行验收登记，发放小作坊登记证，纳入小作坊日常监督管理。
    三、开展小作坊登记备案管理工作。
[bookmark: _GoBack]我局认真按照《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进行登记管理，2020年，我局办理登记食品加工小作坊10家。小作坊登记证实行现场核查制，现场核查按照《云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卫生规范》（DBS/028-2018）的要求，采取“打击取缔一批、规范发展一批、转型升级一批”的措施，推进小作坊生产条件提升，规范小作坊生产经营行为。
四、强化措施，加强监管。
     我局通过有序推进食品加工小作坊“互联网+食安陇川”建设工作。采取试点先行，在全县范围内选择有一定规模、管理规范、发展得相对好的食品加工小作坊作为首批“食安陇川”试点建设，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方共管的方式，开创了食品安全互联网智慧管理新模式。截至目前，已有11户白酒加工小作坊、7户蛋糕糕点加工店、2家饵丝加工店、3家餐饮服务单位、1户肉类加工小作坊、1户食用油加工小作坊加入平台，通过互联网监管，引导企业良性发展，进一步提升了监管工作效能，有助于陇川县食品安全横到边、纵到底的全覆盖式监管网络，实现“大数据食安陇川”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利用，加大巡查和监督抽检力度，力求监管到位。
2020年共出动执法人员181人次，累计检查食品加工小作坊128家次。立案查处食品加工小作坊违规案件2起，结案1起，罚没款0.1万元，责令整改5户次，未结案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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